
105

「台灣土地研究」徵稿公告

一、 目的
 本刊刊載文章性質涵括地政、不動產經營管理、土地資訊、複雜空間系

統、都市及區域計劃、以及建築與資源管理等相關領域。本刊以科際整合
觀點，涵蓋與土地相關之學科領域。目的在促進吾人瞭解居住環境之空間
變遷，以及探討空間變遷所衍生之相關課題，俾有助益於處理技術之發
展。本刊期能提供學術界與實務業及相關領域從事者一個交換研究心得與
實務經驗之園地，並共同致力於建構二十一世紀台灣居住環境新品質。本
刊主題有五：土地與空間演化、土地與管理技術、土地與法制結構、不動
產開發、以及空間資訊與測量。其中，「土地與空間演化」旨在瞭解複雜
空間系統或集居環境的演化方式，以及演化方式與該系統中土地使用變遷
之關係；「土地與管理技術」旨在探討如何研發軟性與硬性技術以協助處
理因空間演化所產生之問題；「土地與法制結構」則從制度的觀點瞭解社經
發展對土地開發的影響；而「不動產開發」則係基於土地開發為空間演化主
要動力之觀點，就土地開發過程與空間演化的相互作用加以探討。而「空間
資訊與測量」則係整合目前土地空間資訊之最新科技，結合土地空間資料庫
系統和網際網路進行土地空間資訊之管理、分析與應用技能，擴大土地空間
資訊之應用層面與發展。

二、 研究類型
 本刊接受上述與五大主題相關之基礎研究以及應用的實例之引介。第一種

研究類型係指對土地與科技相關問題之探究，不論所採之研究方法為何，凡
屬理論或實證作品，皆歡迎來稿。而第二種研究類型，則指有關土地管理方
面可供參考應用實際案例之引介，均不受區域及文化之限制，歡迎賜稿。

三、 文體
 本刊目前雖為地區性學刊，但同時接受世界各地用中文或英文撰寫之稿件。
四、 編輯委員
 自第二十二卷第一期起本刊編輯委員調整為：
 主　　編： 彭建文、林老生
 編輯委員： 林建元、林峰田、林祖嘉、洪啟東、徐進鈺、陳良健、陳明吉、

陳彥仲、彭信坤、湯京平、馮正民、黃書禮、楊　名、楊松齡、
溫豐文、鄒克萬、盧秋玲、蕭新煌、謝哲勝。（依姓氏筆劃順序排列）

五、 收件
 本刊全年徵稿，自九十年起改為半年刊，於每年五月及十一月出刊。來稿

請寄「台灣土地研究編輯委員會」收（地址：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151號  
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或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六十四號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或寄P D F檔至v i v i t@m a i l.n t p u.e d u.t w； 
dole@nccu.edu.tw。

六、 其他
 稿件如經本刊刊登，另寄送抽印本20件。來稿請以Word7.0，以1.5行距、

12號字體輸入，以A4紙20頁為上限（包含圖、表）。其他格式請參閱本期
刊頁末之投稿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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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須知

所有稿件以未曾在國內、外以任何形式刊載為限，且稿件內容不得有侵犯他人

著作權或商業宣傳行為，否則由作者自行負法律之責任。文體以中文或英文撰寫為

原則，並附中文及英文摘要。稿件須加註標點、分段及編列頁碼，應清楚陳述，以

利編排。內文所引用之文獻須列於參考文獻，參考文獻請以姓氏筆劃多寡，依序以

中文列出，之後再依英文姓氏之英文字母，依序以英文列出。

各項格式以下說明：

壹、 首頁（Title page），應包含下列內容：
一、標題（Article Title）：包括中、英文篇名。
二、作者（Author’s Name）：包括中、英文作者姓名。
三、摘要（Abstract）：包括中、英文摘要。
四、關鍵字（Keywords）：包括中文、英文關鍵字，分別列於中、英文摘要

之下，以不超過5個字為原則。
貳、 正文（Manuscript）

一、 稿件標題章節編號層次及順序：
 中文請按「一，（一），1.，（1），a」順序排列；英文則按「I，1，

（1），A.，a.」順序排列；
二、 引述

1. 直接引述：
 中文請用單引號「  」；英文請用雙引號“  ＂，並以括弧標示引述文
獻的頁次。

2. 引述中復有引述，或特殊引用時：
 中文單引號「 」在外，雙引號『   』在內。英文雙引號“  ＂在外，單
引號｀  ´在內。

三、文獻引述用例

（一） 文中註明引述文獻：
1. 請以（作者，年份）方式表示。
2. 若有數篇文章以分號（；）區隔；中英文文獻分開，並各自以引
述文獻之出版年份先後依序排列。

3. 若同一作者，有數篇文章同時引述，則以（作者，年份1、年份
2）；若同一作者有同一年發表文章同時引述，則以（年份a, b）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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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須知

4. 若一篇文章有2位作者，請全部列出。中文為（作者A與作者B，
年份）；英文為（作者A and 作者B, 年份）

5. 若一篇文章有3位以上作者（含3位），中文請用（第一位作者
等，年份）；英文請用（第一位作者et al., 年份）。

（二） 文中已有作者姓名時
1. 請以作者（年份）方式表示
2. 若有數篇文章同時引述，則以作者A（年份）、作者B（年份）
…表示

3. 若有必要加註說明時，請用註腳，內文註腳號碼使用上標
（三） 圖版、插圖及表：

1. 插圖請置於頁面之最下方或最上方，圖名請置於圖之正下方，並
以圖1、圖2……方式表示。

2. 表格請置於頁面之上方，表名請置於表格之正上方，並以表1、
表2……方式表示。

肆、 參考文獻（References）
一、 專書論文：請依作者，出版年份，篇名，收錄於編者編書名，出版地：

出版者，頁碼。

二、 期刊論文：作者，出版年份，篇名，期刊名，卷期數，頁碼。
三、 專書（若為編者、編著、主編著、編印者，請於作者後方括弧內註

明）：作者，出版年份，書名，版次，出版地：出版者。

四、 研討會論文：作者，出版年份，論文名稱，研討會名稱：主辦單位，頁
碼。

五、 博碩士論文：作者，年份，論文名稱，學校科系名稱及學位名稱論文。
六、 報紙：作者，出版年份，篇名，報紙名，出版年月日，版面（頁數）。
七、 網路等電子化資料：作者（單位），查詢年份，篇名／書籍名／報告名

／字典名/網站名稱，網址，瀏覽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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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土地研究」論文審查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聯席會議通過

一、 「台灣土地研究」論文審查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依台灣土地研究編輯委
員會組織章程第二條第二項訂定之。

二、 來稿經登記後由主編就來稿性質，邀請相關專長之編輯委員推薦審查人。編輯
委員會負責對審查人及投稿人保持雙向匿名方式審查，審查作業程序如附圖。

三、 審查人應於接到論文後一個月內審查完畢，並將論文審查表（如附表）寄回
編輯委員會。如審查期間超過兩個月，則主編有權決定是否變更審查人。審

查意見表中須明確勾選其中一項：

 1. 刊登。
 2. 修改後刊登（應列明審查意見及建議事項）。
 3. 修改後再審（應列明審查意見及建議事項）。
 4. 不適刊登（應列明審查意見）。

四、 審查結果處理方式：
處理  第一位審查人

 方式 意見

第二位

審查人意見

刊登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再審 不適刊登

刊登 刊登 寄回修改 寄回修改後再審 第三位審查

修改後刊登 寄回修改 寄回修改 寄回修改後再審 第三位審查

修改後再審 寄回修改後再審 寄回修改後再審 寄回修改後再審 不適刊登

不適刊登 第三位審查 第三位審查 不適刊登 不適刊登

附註：再審以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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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審查要點

來稿收件並登記

主編

寄稿審查

建議刊登

編輯出版

建議修改後再審

修
改

修
改

建議修改後刊登

退稿不刊登

並附審查意見

決定編輯委員

編輯委員會推薦論文審查人

主編確認

審查

論文審查作業流程圖




